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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引所載或所述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報告、圖表及意見，僅為對刊發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

有興趣的人士的好處，以及方便該等人士而提供，並非對任何個別人士的建議。因此，邦盟滙駿

上市秘書顧問有限公司對任何人士基於本指引所載資料而未有進一步向吾等作出諮詢之行動而招

致的任何損失，概不負責。

由邦盟滙駿上市秘書顧問有限公司出版



本有關刊發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之合規監控指引（「本指引」）乃由邦盟滙駿上市秘書顧問有限

公司（「邦盟上市秘書顧問」）編製。邦盟上市秘書顧問為一間領先的專業企業服務供應商，為

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至亞洲地區的上市及私人公司提供全面及可靠的公司秘書服務。

我們的專業商業支援可為　閣下消除重大計劃的障礙，令　閣下可專心致志擴充業務而無後顧之

憂。

我們在提供企業服務（尤其是有關刊發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的服務）擁有豐富經驗，故特此於本

指引中結合我們的專業知識及灼見，從而就刊發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之合規監控提供意見。

上市公司有責任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

載披露規定，以增加其透明度，並加強與股東及其潛在投資者的溝通。

憑藉我們的專業意見，我們在此向　閣下呈上本指引，闡述有關刊發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之合規

要求。

邦盟汇骏上市秘书顾问有限公司

2012年 9月

序言



聯絡我們

邦盟汇骏上市秘书顾问有限公司
地址  :  香港灣仔港灣道 6-8 號瑞安中心 33 樓

電話 :  (852) 2593 9610  
傳真 :    (852) 2801 0331
電郵 :  publication@bmics.com.hk
網址 :  www.bmics.com.hk

企業服務

何詠欣女士  ACIS, ACS(PE)

董事

電話 :    (852) 9510 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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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刊發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之合規監控指引 1

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的編製目的，是提供上市公司在過去一個財政年度的財務表現及活動的資料。年報

所披露的資料反映上市公司的財政狀況及策略，上市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可根據有關資料作出投資

決定。

不同的司法權區對年報的資料披露有不同規定。就股票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而言，有關刊發全年業績公

告及年報的上市規則主要如下，並會於本指引討論：

(a) 第十章 － 對購買及認購的限制；

(b) 第十三章 － 持績責任；

(c) 第十七章 － 股份期權計劃；

(d) 附錄十 －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e) 附錄十四 － 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及

(f) 附錄十六 － 財務資料披露。

1.	 緒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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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序  

假設上市公司的財政年度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編製及刊發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的時序 

如下：

禁售期－全年業績公告刊發日期前六十日內，或有關財

政年度結束之日起至業績公告刊發之日期止期間 ( 以較

短者為準 )

財政年度 
終結

董事會及委員會
會議以及刊發全
年業績公告

刊發年報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四日

三日

七個營業日傳閱董事會
會議通知

刊發董事會
會議公告

向董事傳閱
董事會會議
議程及文件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四月三十日



有關刊發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之合規監控指引 3

第一項

1.1 決定董事會及其他委員會會議日期

1.2 編製時間表

1.3 草擬以下有關禁售期的文件

	 •	 內部備忘錄，提醒所有董事於全年業績公告刊發日期之前六十日期間內不得買賣上市公司股

  份（「禁售期」）

 •	 通知聯交所有關禁售期

(a)	 附錄 10 A.3

(1) 於以下期間，董事不得買賣上市公司的任何股份：

或

(2) 上市公司必須在其董事因為上市規則第 A.3(a) 條的規定而不得買賣其股份的期間開始前，預先

 通知聯交所。

1.3.1  授出期權

(a)	 上市規則第 17.05條—授予期權的時間限制

 在可能影響股價的情況發生後，或已就可能影響股價的事項作出董事會決定時，不得授出期權， 

 直至該等可能影響股價的資料按照上市規則第 2.07C 條的規定刊登公告公佈為止。

全年業績公告刊發日期前六十日內

財政年度結束之日起

直至全年業績公告

刊發之日止 

（以較短者為準）

3.	 刊發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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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於以下期間內不得授出期權：

附註：限制授出期權的期間，將包括延遲發佈全年業績公告的期間。

(b)	 附錄 10.A.3及 10.B.13

 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向董事及相關僱員授出期權：

1.3.2 股份購回

(a)	 上市規則第 10.06條

 • 對購買及認購的限制

(b)	 上市規則第 10.06(2)(e)條

 上市公司在可能影響股價的情況發生後，或已就可能影響股價的事項作出決定時，不得在聯交所 

 購回其股份，直至可能影響股價的資料已公開為止。

全年業績公告刊發日期之前六十日 全年業績公告刊發日期

以下較早

日期之前

一個月

為通過上市公司全年業績公告舉行的董事

會會議日期

上市公司刊登全年業績公告的限期，即自

財政年度結束起三個月

截至全年業

績公告刊發

日期為止



有關刊發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之合規監控指引 5

尤其是，上市公司不得在以下期間於聯交所購回其股份：

特殊情況除外。

1.4 審閱上市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以編製相關文件

1.5 草擬董事會會議、審核委員會會議、薪酬委員會會議及提名委員會會議（及任何其他委員會會議 

 （倘適用））通知及會議議程

1.6 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編製年度獨立性確認書

1.7 著手設計年報封面

第二項

2.1 著手草擬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的以下章節：

	 •	 公司資料

	 •	 董事履歷 

	 •	 主席報告書

	 •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	 董事會報告

	 •	 企業管治報告

	 •	 核數師報告及經審核帳目

2.2 向董事會提交主席報告書、管理層討論與分析、董事會報告及經審核帳目初稿以供審閱

以下較早

日期之前

一個月

為通過上市公司全年業績公告舉行的董事

會會議日期

上市公司刊登全年業績公告的限期，即自

財政年度結束起三個月

截至全年業

績公告刊發

日期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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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上市規則第 2.07C(4)(a)條

 於以下日期及時段，不得向聯交所遞交公告或通知的電子版本以供登載於聯交所網站

 於正常營業日：

 或

 聖誕節前夕、新年前夕及農曆新年前夕（不設午市交易時段）:

董事會定期 

會議日期

預期決定宣派、建議或派付股息，

或將於會上批准刊發任何年度溢

利或虧損公告的任何董事會會議

第三項

3.1 分別寄發董事會會議、審核委員會會議、薪酬委員會會議及提名委員會會議（及任何其他委員會

 會議（倘適用））通知。

(a)	 附錄 14 A.1.3

 董事會會議通知

 至於召開其他所有董事會會議，應發出合理通知。

第四項

4.1 刊登公告通知董事會會議日期

(a)	 上市規則第 13.43條

 通知聯交所並按上市規則第 2.07C 條發出公告

上午八時三十分至正午十二時

上午八時三十分至正午十二時

下午十二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十五分

於董事會定期會議召開前至少十四日 

以讓所有董事皆有機會騰空出席。

在進行董事會會議的至少足七個營業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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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上市規則第 2.07C(6)(a)條

 上市公司必須自設網站，且必須於該網站登載上市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2.07C 條在聯交所網 

 站登載的任何公告、通知或其他文件：

 • 倘文件的電子版本： 

4.2 安排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不包括當前年度數據）的排版及翻譯

第五項	

5.1 確定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的以下章節：

	 •	 公司資料 

	 •	 董事履歷 

	 •	 主席報告書 

	 •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	 董事會報告 

	 •	 企業管治報告

	 •	 核數師報告及經審核帳目 

	 •	 年報的封面設計 

5.2 編製董事會會議、審核委員會會議、薪酬委員會會議及提名委員會會議（及任何其他委員會會議 

 （倘適用））的會議記錄及出席登記冊。

於聯交所網站

於上市公司網站

正午十二時

至

下午十二時

三十分

必須於一小時內 必須不遲於下一個營業日上午八時三十分

下午四時十五分

至

下午七時正

下午七時正

至

下午十一時正

下一個營業日

上午六時正至上午八時三十分



邦盟匯駿上市秘書顧問有限公司8

第六項

6.1 送交定稿的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以供董事會審閱

6.2 派發每次會議的會議議程及董事會文件

(a)	 附錄 14 A.7.1

 董事會定期會議的議程及相關會議文件應在以下日期全部發送予全體董事

董事會或其轄下

委員會會議日期

審核委員會會議

提名委員會會議  

薪酬委員會會議

董事會會議

審閱財務報表初稿、全年業績公告初稿、年報初稿等

審閱董事會現有架構、規模及組成、董事的重選、獨立非執

行董事的獨立性等

審閱及討論董事會成員、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待遇等

批准財務報表、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末期股息率的建議

（倘有）等             

             

至少在計劃舉行董事會或其轄下委員會會議日期的三天前 

（或協定的其他日期）

第七項

7.1 召開下列會議（及任何其他委員會會議（倘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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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錄	14 A.1.1	

 董事會應定期開會，董事會會議應每年召開至少四次，大約每季一次。預計每次召開董事會定

 會議皆有大部分有權出席會議的董事親身出席，或透過電子通訊方式積極參與。因此，董事會

 定期會議並不包括以傳閱書面決議方式取得董事會批准。

7.2 全年業績公告的校對及簽稿

7.3 根據上市規則第 2.07c(6)(a) 條上載全年業績公告至聯交所網站及上市公司本身網站

第八項

8.1 簽署年報

8.2 通知股份登記處年報的派發日期，從而得知股東／未登記股東所需的複印本數量

8.3 年報的批量印刷

第九項

9.1 於派發予股東前，於聯交所及上市公司網站上載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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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的每名股東

上市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召開

日期至少二十一日前

其上市股份（非屬不記名股份）的

其他每名持有人

有關財政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

及

及

或

其年度報告，包括年度帳目

及就該等帳目而作出的核數

師報告（如上市公司製備公

司條例第 124(1) 條所指的集

團帳目，則年度帳目須包括

該集團帳目）

財務摘要報告

（倘符合公司條例第 141 條以及公

司（上市公司的財務摘要報告）規

例所載相關條文的規定的前提下，

可代替年報及帳目）

第十項

10.1 向股份登記處、股東及其他人士派發年報

(a)	 上市規則第 13.46條

 上市公司須向：

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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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主板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4.	 參考


